

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

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

(112年 4月) 

頁次 1/1 

 

廠商名稱 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

廠商地址 臺北巿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207號30、31樓 

代表人姓名 徐旭東 

電話  (02)27338000 

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花蓮製造廠 

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花蓮縣新城鄉新城村新興路 125號 

產品名稱 總號/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

卜特蘭水泥 

(袋裝、散裝，第Ⅱ(MH)型) 

61 

R2001 
8707 112/04/07 

水硬性混合水泥 

卜特蘭石灰石水泥[IL] 

15286 

A2290 
8708 112/04/25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

廢止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

(112年 4月) 

頁次 1/4 

 

廠商名稱 源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

廠商地址 高雄市小港區大業南路54號 

代表人姓名 陳勇志 

電話 (07)8711666 

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源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

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高雄市小港區大業南路 54號 

產品名稱 總號/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廢止日期 廢止理由 

鋼筋混凝土用鋼筋

(SD280) 

560 

A2006 
8025 102/10/01 112/03/16 

依正字標記

管理規則第

27條第1項

第2款規定 

鋼筋混凝土用鋼筋

(SD280W) 

560 

A2006 
8026 102/10/01 112/03/16 

依正字標記

管理規則第

27條第1項

第2款規定 

鋼筋混凝土用鋼筋

(SD420) 

560 

A2006 
8027 102/10/01 112/03/16 

依正字標記

管理規則第

27條第1項

第2款規定 

鋼筋混凝土用鋼筋

(SD420W) 

560 

A2006 
8028 102/10/01 112/03/16 

依正字標記

管理規則第

27條第1項

第2款規定 

 

 

 

 


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

廢止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

(112年 4月) 

頁次 2/4 

 

廠商名稱 隆昌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

廠商地址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37號 

代表人姓名 周孫翁 

電話  (02)26793366 

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隆昌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

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 37號 

產品名稱 總號/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廢止日期 廢止理由 

衛生陶瓷器–化驗

盆 

3220-5 

R2061-5 
3659 72/12/14 112/04/07 

依正字標記

管理規則第

27條第2項

規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

廢止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

(112年 4月) 

頁次 3/4 

 

廠商名稱 金陶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

廠商地址 新北市鶯歌區大湖路123號 

代表人姓名 陳李碧蓮 

電話  (02)26793245 

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金陶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

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新北市鶯歌區大湖路 123號 

產品名稱 總號/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廢止日期 廢止理由 

陶瓷面磚 

(Ⅱ類-外裝壁磚) 

9737 

R1018 
8257 104/07/07 112/04/14 

依正字標記

管理規則第

27條第2款

規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

廢止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

(112年 4月) 

頁次 4/4 

 

廠商名稱 白馬陶磁工業有限公司 

廠商地址 
桃園市楊梅區電研路5號 

(轉馬來西亞柔佛州巴西古當11區工業區) 

代表人姓名 廖伸華 

電話 +607-2535300 

生產製造工廠名稱 白馬陶磁工業有限公司第一廠區(PG廠) 

生產製造工廠地址 
桃園市楊梅區電研路5號 

(轉馬來西亞柔佛州巴西古當11區工業區) 

產品名稱 總號/類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廢止日期 廢止理由 

陶瓷面磚 

(Ⅰ類-內裝地磚) 

9737 

R1018 
8405 106/04/19 112/04/17 

依正字標記

管理規則第

27條第2款

規定 

陶瓷面磚 

(Ⅰ類-內裝壁磚) 

9737 

R1018 
8406 106/04/19 112/04/17 

依正字標記

管理規則第

27條第2款

規定 

陶瓷面磚 

(Ⅰ類-外裝地磚) 

9737 

R1018 
8407 106/04/19 112/04/17 

依正字標記

管理規則第

27條第2款

規定 

 


